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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4年道路交通 (駕駛執照 )(修訂 )規例》 (第 48號法律公告 ) 
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 

 
  議員諒會記得，在 2014年 5月 2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
法律事務部曾匯報，已去信政府當局，要求澄清訂立《 2014年
道路交通 (駕駛執照 )(修訂 )規例》 (下稱 "修訂規例 ")的賦權條文
的涵蓋範圍，並會在研究政府當局的答覆後提交進一步報告。  
 
2.  修訂規例旨在調高發出交通違例定罪紀錄及無定罪紀

錄證明書的費用。修訂規例是憑藉《道路交通條例》 (第 374章 )
第 8(1A)(a)條訂立，該條訂明， "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訂立
規例，以訂定為任何人駕駛某一種類的車輛或訓練他人駕駛車

輛而發給該人的任何執照或許可證所須徵收的費用 "。政府當局
在答覆本部就有關費用是否屬該項賦權條文的涵蓋範圍內一事

所提出的疑問時，請本部按廣義理解該賦權條文，以涵蓋與執

照或許可證相關的收費項目。  
 
3.  在考慮某項附屬法例是否在主體條例下賦權條文的涵

蓋範圍內訂立時，會採用最能達到其目的而又公平及開明的詮

釋 1。鑒於主體條例及《道路交通 (駕駛執照 )規例》 (第 374B章 )
第 12I及 12L條 (根據該等條文，若某名駕駛執照持有人被裁定觸
犯表列罪行，運輸署署長可取消其駕駛執照 )的目的，本部信納，
沒有法律問題需作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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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Carrol l  v  A-G New Zealand [1973]  NZLR at  1461.CA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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